
关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审核意见
    一、审核情况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前身为济南市城市合作银行，1998年更名为济南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更名为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设立于1996年6月5日，注册资本为236,875.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晓春。申请人主要业务包括公司银行业务、个人银行业务、资金业务。

    2014年12月23日，中国银监会出具《中国银监会关于齐鲁银行监管意见书的函》（银监函[2014]220号），对申请人截至2014年9月30日经营管理情况出具监管意见，各项监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监管意见有效期一年。

（二）审核过程

申请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行政许可申请于2015年4月15日正式受理。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公开转让说明书》（以下简称《公开转让说明书格式准则》）、《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3号——定向发行说明书和发行情况报告书》（以下简称《定向发行说明书格式准则》）、《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的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行政许可有关问题的审核指引》（以下简称《审核指引》），我会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合规性审核，并于2015年4月30日书面反馈申请人、主办券商、律师和会计师。申请人、主办券商、律师和会计师于5月15日分别就反馈意见作出了书面回复。
    二、审核中关注的问题

股权清晰方面

    关于申请人历史上股权变更的情况

 申请人提交的《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确认齐鲁银行挂牌公开转让股票有关事项的函》（济政字[2014]65号）显示，申请人历史上股权转让部分存在瑕疵，分别为（1）自成立之日起3年内发生股份转让249笔，不符合当时《公司法》关于发起人持有股份三年内不得转让的规定；（2）11笔国有股东股份转让未履行国有产权转让程序，且未获得相关批复，不符合当时国有产权转让相关规定，但已规范；（3）13笔股份转让的受让方不符合当时央行关于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规定，但已清理规范；（4）2010年力诺集团将7050万股股份转让予重汽集团未获得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但已向银监部门报告；（5）少数股东将55笔合计10304718股股份转让予其单位内部职工与部分法规、政策相悖。济南市政府认为虽然第（4）、（5）项行为存在瑕疵，但涉及股份数量较少，也未产生纠纷。申请人股权变动在程序上总体合法合规。

  但《公开转让说明书》等其他申请材料中对于申请人历年股权变动情况仅分年汇总了转让笔数及股份数，未分年披露股权变更的简要情况及以上瑕疵的具体情况，也未披露股份演变过程中具体股东人数变化。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申请人补充披露了《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确认齐鲁银行挂牌公开转让股票有关事项的函》（济政字[2014]65号）提及的股权转让瑕疵的具体情况。同时，主办券商和律师发表意见，认为“历史上部分股份变动存在瑕疵，但鉴于：（1）2005年修订的《公司法》已将原《公司法》关于“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的规定修订为“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所以，公司1998年发生的249笔股份转让行为不构成重大法律瑕疵；（2）关于国有股转让程序存在瑕疵的情况，相关股份转让均已获得转让方上级部门的确认文件、法院裁定或有经公证的转让协议等文件，截至目前未发生纠纷；（3）关于受让方资格不符的情况，公司已进行清理规范，其中11笔股份转让的受让人所持股份已转让与符合监管规定的适格主体，2笔股份转让的受让方尚未办理股份确权；（4）关于受让方受让股份未获批复的情况，现已获得济南市人民政府的确认；（5）关于原法人股东将其所持股份转给非银行内部职工自然人的情况，符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厅关于昆明市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银监办发〔2004〕165号）的规定”。同时，2014年12月16日，济南市人民政府出具《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确认齐鲁银行挂牌公开转让股票有关事项的函》（济政字[2014]65号），针对申请人历史上的股权变动及规范情况，确认“齐鲁银行在设立及股权形成、变动过程中存在的不规范行为依法进行了规范，并取得有关部门确认。经确权，齐鲁银行股权清晰，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或风险隐患。我市将对齐鲁银行承担相应管理或处置责任。”因此，针对上述所列存在瑕疵的股份变动，申请人已进行规范并获得济南市人民政府的确认，且截至目前该等股份变动均未发生纠纷，不构成本次申请的障碍。

此外，申请人补充披露了历年股权变更及股东人数变化情况（见下表），主办券商和律师发表了核查意见。

齐鲁银行历年股东人数变化的情况

	年份
	非自然人

之间过户
	自然人与非自然人之间过户
	自然人之间过户
	总计
	股东户数

	
	笔数
	股份数
	笔数
	股份数
	笔数
	股份数
	笔数
	股份数
	自然人股东户数
	非自然人股东户数
	合计

	1996年 
	0
	0
	0
	0
	0
	0
	0
	0
	3,256
	491
	3,747

	1997年 
	0
	0
	0
	0
	0
	0
	0
	0
	3,256
	491
	3,747

	1998年 
	25
	25,225,191
	218
	922,358
	6
	95,914
	249
	26,243,463
	3,063
	477
	3,540

	1999年 
	19
	8,231,002
	1
	31,353
	32
	1,474,244
	52
	9,736,599
	3,051
	479
	3,530

	2000年 
	41
	4,065,900
	1
	6,910
	87
	2,315,710
	129
	6,388,520
	3,031
	463
	3,494

	2001年 
	13
	2,095,759
	17
	899,835
	31
	563,484
	61
	3,559,078
	3,046
	456
	3,502

	2002年 
	45
	22,224,236
	4
	271,675
	26
	831,023
	75
	23,326,934
	3,521
	459
	3,980

	2003年 
	29
	8,031,755
	0
	0
	29
	1,263,649
	58
	9,295,404
	3,509
	454
	3,963

	2004年 
	18
	76,893,181
	15
	1,833,104
	39
	3,467,067
	72
	82,193,352
	3,513
	443
	3,956

	2005年 
	14
	28,041,588
	15
	848,757
	12
	356,012
	41
	29,246,357
	3,511
	433
	3,944

	2006年 
	15
	43,637,756
	17
	6,086,042
	21
	1,460,857
	53
	51,184,655
	3,837
	439
	4,276

	2007年 
	7
	5,232,135
	22
	1,651,746
	31
	997,033
	60
	7,880,914
	3,833
	429
	4,262

	2008年 
	25
	94,031,010
	17
	1,718,743
	35
	627,653
	77
	96,377,406
	3,840
	415
	4,255

	2009年 
	14
	233,372,440
	15
	1,737,568
	44
	1,543,209
	73
	236,653,217
	3,841
	399
	4,240

	2010年 
	11
	245,887,299
	10
	661,970
	36
	834,336
	57
	247,383,605
	3,853
	405
	4,258

	2011年 
	2
	4,532,723
	6
	528,311
	21
	517,481
	29
	5,578,515
	3,856
	400
	4,256

	2012年 
	8
	10,257,276
	3
	324,031
	18
	373,804
	29
	10,955,111
	3,855
	398
	4,253

	2013年 
	14
	73,240,353
	0
	0
	58
	1,048,401
	72
	74,288,754
	3,843
	400
	4,243

	2014年 
	68
	33,133,812
	14
	2,359,378
	115
	3,122,583
	197
	38,615,773
	3,816
	335
	4,151

	2015年 
	1
	183,815
	0
	0
	12
	194,811
	13
	378,626
	3,819
	334
	4,153


公司治理方面

关于董事、监事人数低于公司章程规定

在审核中关注到，截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2名董事和2名监事提出辞职（其中1名监事的辞职需在新的外部监事产生时生效），现有董事11名、监事8名均低于公司章程的规定。但申请人未披露以上人员辞职原因、以上情况对申请人公司治理的影响和选任的进展情况。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董事辞职情况，申请人补充披露：（1）2014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文件精神，王毅辞去董事职务。2014年6月，因个人原因，毛芳竹辞去执行董事职务；（2）报告期内董事会正常运作，上述董事辞职未对公司治理造成重大不利影响；（3）2015年5月6日，申请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赵学金为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该议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另外一名董事将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增补。

针对监事辞职情况，申请人补充披露：（1）2014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的文件精神，张志元辞去外部监事职务；2014年8月，邵长年提出辞去外部监事职务；但依据公司章程，邵长年的辞职应在新的外部监事产生时生效；（2）报告期内，监事会正常运作，上述监事辞职未对公司治理造成重大不利影响；（3）2015年4月15日，申请人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该议案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另外一名监事将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增补。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报告期内申请人董事会、监事会的现任董事、监事人数及独立董事、职工监事、外部监事人数不低于《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要求，董事会、监事会的表决程序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申请人董事会、监事会正常运作，董事、监事辞职未对公司治理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经营规范和持续经营能力方面

1.关于不良贷款率上升

在审核中关注到，2014年度申请人贷款和垫款的余额为612.11亿元，较上年增长14.90%，但同期计提贷款及垫款减值准备较上年增长92.78%，远超过贷款及垫款的增速，拨备覆盖率下降。申请人2014年年末逾期贷款余额为20.39亿元，较2013年年末的5.40亿元增加14.99亿元。申请人不良贷款率从2013年末的0.96%上升至2014年末的1.72%。不良贷款率和拨备覆盖率变化情况如下：

	
	2013.12.31
	2014.9.30
	2014.12.31

	不良贷款率
	0.96%
	1.52%
	1.72%

	拨备覆盖率
	357.49%
	242.54%
	198.84%


报告期内,申请人不良贷款率持续上升，逾期贷款大幅增加，上述信息表明申请人贷款组合质量出现恶化，对申请人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造成相应的不利影响,同时拨备覆盖率的下滑表明申请人存在贷款减值准备计提不足的风险。针对上述问题，申请人披露，其贷款减值准备的计提满足银监会监管要求；同时申请人在重大事项提示章节提示“贷款组合未来发生的实际损失可能会超过本行计提的减值损失准备”。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不良贷款地区分布、行业分布等具体情况，2014年度新增不良贷款的具体情况；（2）报告期内不良贷款率大幅上升的具体原因，及可能对申请人信贷资产质量产生的影响；（3）报告期内计提贷款减值准备的依据、方法、比例以及具体金额及是否计提充分；（4）报告期内拨备覆盖率的变化及其合理性；（5）可能导致信贷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的各项风险的详细分析。同时，相应修改“重大事项提示”。主办券商和律师发表核查意见。

对此，申请人在《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进行了补充披露：

（1）关于不良贷款和新增不良贷款的具体情况，申请人披露了不良贷款的地区分布、行业分布。报告期内，申请人在济南地区、聊城地区贷款不良率较低，在天津地区贷款不良率相对较高。申请人不良贷款规模最大的行业为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截至2014年12月31日，批发和零售业不良贷款额占不良贷款总额的比重为73.32%，制造业不良贷款额占不良贷款总额的比重为8.49%，其中涉及钢贸行业不良贷款额占不良贷款总额的比重为35.57％。2014年受经济形势持续恶化影响，申请人天津分行钢贸企业出险情况增多，且授信额度较大，对其信贷资产质量造成较大影响。2014年较2013年，申请人新增不良贷款54,152.7万元，按照地区分布主要集中在天津地区; 按行业划分主要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等行业。

（2）关于报告期内不良贷款率上升，申请人补充披露原因主要为：①经济下行和省内贸易融资形势持续下行；②钢铁行业价格大幅下滑，天津及周边地区众多钢铁生产及钢铁贸易企业经营下滑，2014年年度天津分行钢贸企业出险情况增多；③经营区域内企业互保问题较为显著，2014年个别企业经营失败引发的担保圈风险时有发生；④实体经济表现不佳，各类社会资金投向民间借贷情况较多，民间借贷风险向银行的传递。上述因素对申请人信贷资产质量产生了一定影响。针对不良贷款率的大幅上升，申请人采取优化信贷结构、提高贷款的抵质押比例、提高担保准入门槛、合理确定信贷资产减值准备提取额度等措施予以应对，不会对申请人信贷资产质量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3）关于贷款损失准备，申请人补充披露计提准则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贷款损失准备余额
	210,114.97
	184,165.27

	不良贷款余额
	105,668.72
	51,516.02

	拨备覆盖率
	198.84%
	357.49%


报告期内，申请人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如下：

	五级分类
	2014年
	2013年

	正常
	2.27%
	2.78%

	关注
	14.10%
	15.64%

	次级
	34.82%
	35.73%

	可疑
	83.46%
	84.31%

	损失
	100.00%
	100.00%


申请人对全部贷款定期进行减值测试，采用单项与组合拨备结合的方法，其中大额贷款单项计提方法主要适用于有客观减值证据且单项金额重大的对公贷款；类似资产组合计提方法适用除按单项计提减值准备以外的其他贷款。大额贷款单项计提准备采用贴现现金流法，对贴现后未来现金流与账面价值间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类似资产组合计提准备采用迁移模型法，根据组合内贷款五级分类迁移结果以及不良贷款单项计提损失率，确定每级贷款损失率，并据此计算每级贷款应提减值准备。申请人定期对迁移模型测算结果进行分析，根据业务风险状况、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及时对模型参数进行调整。

（4）关于报告期内拨备覆盖率的变化及其合理性，申请人补充披露：2014年末，申请人不良贷款（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计提贷款准备金率分别为34.82%，83.46%和100.00%，与2013年末相比基本保持稳定，但由于2014年度不良贷款的大幅上升，导致单项计提减值准备余额的增加。2014年末，正常类和关注类贷款组合计提比率分别为2.27%和14.10%，较2013年末略有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与2013年末相比，申请人适度压缩了一些高风险行业组合的敞口，总体高风险行业占公司贷款余额的比重较上年末有所下降，而投向风险较低行业的公司贷款占比明显上升，导致贷款组合计提准备金率较上年末有所下降。2013年和2014年五级分类贷款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保持稳定，与同业相比申请人拨备覆盖率和贷款拨备率处于正常合理水平。

（5）关于可能导致信贷资产质量进一步恶化的各项风险的详细分析：申请人补充披露信贷资产质量可能会因以下因素进一步下降：①中小企业债务违约影响；②企业互保风险影响；③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④贸易流通行业等部分行业性风险。
申请人根据上述情况，将“重大事项提示”中“二、本行无法保证能够一直有效维持本行贷款组合的质量，贷款组合未来发生的实际损失可能会超过本行计提的减值损失准备”的表述修改为“二、受宏观经济影响，中小企业债务违约、企业互保风险加剧，本行不良贷款率面临上升风险”相应内容，主要内容为：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行贷款减值准备余额为21.01亿元，贷款拨备率为3.42%，拨备覆盖率为198.84%。本行贷款减值准备是基于本行目前对各种可能影响贷款组合质量的多种因素的判断而计提的，这些因素包括借款人本身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担保物的可变现价值、保证人的履约能力、借款人所属行业的情况、银行信贷政策及其执行情况，以及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利率、汇率和相关法律、法规环境等。假如本行对于上述因素的估计和预期与未来实际情况不符，本行可能需要增加计提贷款减值准备，从而对本行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造成一定影响。”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已补充披露了不良贷款的有关情况，针对不良贷款率的大幅上升，申请人已积极采取相应措施予以应对，不会对公司信贷资产质量带来重大不利影响；申请人已按《企业会计准则》以及财政部《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充分计提了贷款减值准备，并达到监管指标要求；同时补充披露了针对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可能对申请人带来的风险。

会计师认为，通过对已经实施的必要审计程序的进一步核查，申请人报告期内计提贷款减值准备的方法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报告期内贷款减值准备计提金额在重大方面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申请人对上述问题所补充的披露和分析不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
    2.关于逾期贷款大幅增长

在审核中关注到，2014年末申请人逾期贷款大幅增长，申请人2014年年末逾期贷款余额为20.39亿元，较2013年年末的5.40亿元增加14.99亿元，其中逾期保证贷款余额从1.27亿元增长至17.13亿元，增幅1249%，但申请人未提供充分合理的解释。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逾期贷款地区分布、行业分布等具体情况，2014年度新增逾期贷款的具体情况；（2）逾期贷款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分析；（3）对申请人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的影响。请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逾期贷款按担保类型分布、地区分布、行业分布等具体情况及2014年度新增逾期贷款的具体情况。截至2014年12月31日，申请人逾期贷款余额为20.39亿元，较2013年12月31日的5.40亿元增加14.99亿元。2014年保证贷款逾期的金额较2013年增加15.86亿元，增加金额较大；2014年，申请人逾期贷款主要集中在天津地区，占比为64.52%，主要分布在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

申请人解释逾期贷款大幅上升原因，一是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部分经营区域和部分行业授信客户逾期增多；二是企业互保风险蔓延，导致企业还款意愿下降，贷款逾期增加；三是中小企业融资环境不佳、抗风险能力较弱，经济波动易出现贷款逾期。

针对以上情形，申请人披露逾期贷款的增加对其不良贷款控制形成较大压力，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逾期贷款将会下迁为不良贷款，进而侵蚀经营利润，因此已对逾期贷款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已补充披露了逾期贷款的有关情况，尽管逾期贷款增长显著，但申请人对逾期贷款已采取相应管理措施，对其资产质量及经营成果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会计师认为，通过对已经实施的必要审计程序的进一步核查，申请人对上述问题所补充的披露和分析不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

3.关于现金流量的显著变化

在审核中关注到，2014年度申请人现金流量表主要项目较上年度出现显著变化——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增长867.5%，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增长337.12%，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增长403.57%。但申请人未披露具体情况的说明。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上述变化的具体原因和相应风险，以及对申请人财务状况及经营业绩的影响。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据申请人补充披露，报告期内的现金流量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34,306,139,168 
	17,808,960,02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
	(16,351,536,438)
	(15,953,184,9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954,602,730 
	1,855,775,092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50,473,774,001 
	11,546,900,58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61,478,748,208)
	(12,208,671,7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04,974,207)
	(661,771,207)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1,983,612,760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1,970,627,909)
	(174,122,0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84,851 
	(174,122,087)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25,204,220 
	1,115,89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987,817,594 
	1,020,997,697 


2014年度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显著增加，较2013年度增长867.5%，主要原因：一是客户存款和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净增加额较去年增加74.80亿元；二是卖出回购债券现金净流量增长126.70亿元。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减少103.43亿元，现金流入方面，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较去年增加389.09亿元，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划分为贷款及应收款项类投资分别增加363.64亿元和28.76亿元，持有至到期投资减少3.31亿元；现金流出方面，投资支付的现金较去年增加491.08亿元，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划分为贷款及应收款项类投资和持有至到期投资分别增加379.38亿元、33.83亿元和77.87亿元。资金投向大多是风险较小的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上述现金流量出现显著变化原因为，申请人在持续扩大负债规模为经营活动提供稳定现金流的同时，加大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划分为贷款及应收款项类投资等资金营运类业务的配置，拓展了业务收入来源。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2014年加强资产负债主动配置和管理，强化业务营销，积极拓展收入来源渠道，加大了资金营运类业务操作，对申请人的资产结构和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会计师认为，通过对已经实施的必要审计程序的进一步核查，申请人对上述问题所补充的披露和分析不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

4.关于表外业务

在审核中关注到，截至2014年12月31日，申请人开出银行承兑汇票280.31亿元，而同期贷款和垫款余额为612亿元，占比较大，但申请人未披露银行承兑汇票等表外业务对申请人的影响及风险分析。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银行承兑汇票等信用承诺事项同比变化的具体原因，以及对申请人经营、财务状况的影响，是否存在开具无真实商业背景的商业票据等违规使用票据的问题，如存在，披露具体情况和处理措施。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补充披露了承诺事项变化的具体原因：(1)申请人承兑业务的增长与客户融资需求、票据流通环境等因素相关，2014年较2013年略有增长；2014年、2013年申请人开出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余额占申请人贷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45.58%、49.01%，占比略有下降，申请人表内外业务配比合理，符合监管要求。(2)保函呈现稳定增长，主要原因是授信客户融资需求有所增长，与授信业务增速基本保持一致。(3)开出信用证较上年出现较大跌幅，主要是受国际经济环境影响，进口形势严峻，企业进口总量减少所致。  

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作为申请人表外业务的主要品种，申请人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信贷政策要求，通过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检查等全流程的风险控制来防范违规票据的使用。在申请人组织的各项信贷业务检查中，未发现存在开具无真实商业背景的商业票据等违规使用票据的问题。

主办券商认为，报告期内申请人信用承诺事项的上述变化，属正常业务范围内的变化，不会对申请人经营及财务状况造成不利影响。主办券商会同律所，核查了报告期末公司承兑汇票余额前十大客户之间的业务资料，并随机抽查了多笔商业汇票业务资料，未发现存在无真实交易背景的商业汇票承兑与贴现等违规使用票据的问题。

会计师认为，通过对已经实施的必要审计程序的进一步核查，申请人对上述问题所补充的披露和分析不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

5.关于持有至到期投资

在审核中关注到，截至2014年度，申请人持有至到期投资同比增长139.2%，其中金融债券达到63.05亿元，同比增长618%，但未说明大幅增长的具体原因。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持有至到期投资余额增长的具体原因，以及对金融债券投资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的发行主体情况、利率、期限、以及报告期末相关金融资产减值测试过程及计提的减值准备等情况。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补充披露：申请人持有至到期投资以摊余成本计量，按投资对象可分为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企业债券。截至2014年12月31日和2013年12月31日，申请人持有至到期投资总额分别为138.43亿元、57.87亿元，占投资总额的比例分别为47.97%、33.08%。截至2014年12月31日，申请人持有至到期投资中的金融债券主要是政策性银行债，该部分账面余额55.27亿元，占比87.66%。其余部分的金融债券包括商业银行金融债、同业存单和证券公司债。具体见下表：
	发行主体
	持有面值（万元）
	年利率（%）
	到期日

	国家开发银行
	216,000.00
	固定：3.01-5.01

浮动：CNY1Y+0.47-+0.88

SHIBOR3M-0.1--0.19
	2016-2-28到2025-8-30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198,000.00
	固定：3.55-5.59
	2015-9-2到2024-3-28

	中国进出口银行
	136,000.00
	固定：2.95-5.48
	2015-7-28到2021-10-28

	泉州银行
	10,000.00
	参考收益率：4.4001
	2015-2-27

	福建海峡银行
	10,000.00
	参考收益率：4.3502
	2015-2-28

	青岛银行
	10,000.00
	4.60
	2016-3-5

	郑州银行
	10,000.00
	4.58
	2016-5-20

	威海商行
	10,000.00
	6.0
	2019-2-19

	齐商银行
	10,000.00
	5.9
	2019-6-3

	潍坊银行
	10,000.00
	5.65
	2017-8-8

	中信证券
	5,000.00
	4.25
	2021-5-31

	兴业银行
	3,000.00
	参考收益率：4.5202
	2015-1-14


申请人依据《齐鲁银行资产减值管理暂行办法》由相关资产管理部门定期对金融债券资产进行减值测试。2014年末，针对所持有的金融债券，从债券发行主体经营及财务状况、跟踪评级结果、债券付息情况等方面进行了测试，认为该部分资产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减值准备，减值准备余额为0。

主办券商认为，2014年末，申请人已针对所持有的金融债券进行了减值测试，上述金融债券不存在减值迹象，无需计提减值准备。

会计师认为，通过对已经实施的必要审计程序的进一步核查，申请人对上述问题所补充的披露和分析不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

6.关于经常性关联交易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报告期内与关联方发生多笔经常性关联交易，2014年度、2013年度关联方在申请人处贷款余额分别为1,133,330,000元和1,091,900,000元，2014年度、2013年度关联方在申请人处存款余额分别为749,862,370元和78,219,603元。申请人与关联方在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开立信用证等方面也有业务往来。报告期内，关联方在申请人处贷款及存款利率差别较大。

但是，申请人未披露以上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及定价依据等具体情况，也未披露向关联方发放贷款的情况是否符合《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及定价依据，申请人补充披露如下：

201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序号
	关联方
	业务类型
	敞口授信额度（万元）
	定价依据
	担保方式
	履行的决策程序
	回避表决情况

	1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
	授信
	59,000
	根据风险因素，同时考虑综合回报进行定价，确保定价不优于非关联方
	抵押
	2014年7月11日经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201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批；2014年8月7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后实施。
	无

	2
	山东建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授信
	42,390
	根据风险因素，同时考虑综合回报进行定价，确保定价不优于非关联方
	保证
	2014年6月5日经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2014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批；2014年6月1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后实施。
	股东董事陈箭回避

	3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
	40,000
	根据风险因素，同时考虑综合回报进行定价，确保定价不优于非关联方
	保证
	2014年4月4日经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2014年第一次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批；2014年4月10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后实施。2014年7月11日经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201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批；2014年8月7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后实施。
	无

	4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
	46,000
	根据风险因素，同时考虑综合回报进行定价，确保定价不优于非关联方
	保证
	2014年7月11日经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201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批；2014年8月7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后实施。
	股东董事毕志超回避

	5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
	14,000
	根据风险因素，同时考虑综合回报进行定价，确保定价不优于非关联方
	保证

抵押
	2014年7月11日经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2014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批；2014年8月7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后实施。
	无


2013年度关联交易情况：
	序号
	关联方
	业务类型
	敞口授信额度（万元）
	定价依据
	担保方式
	履行的决策程序
	回避表决情况

	1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授信
	47,000
	根据风险因素，同时考虑综合回报进行定价，确保定价不优于非关联方
	保证、抵押
	2013年7月29日经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2013年第四次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批；2013年8月12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后实施。
	股东董事毕志超回避

	2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
	授信
	59,000
	根据风险因素，同时考虑综合回报进行定价，确保定价不优于非关联方
	抵押
	2013年6月21日经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2013年第三次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批；2013年7月5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后实施；2013年10月28日经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2013年第五次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批；2013年11月25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后实施。
	无

	3
	山东建邦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授信
	52,390
	根据风险因素，同时考虑综合回报进行定价，确保定价不优于非关联方
	保证
	2013年4月7日经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2013年第一次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批；2013年4月15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后实施。2013年5月7日经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2013年第二次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批；2013年5月17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后实施。
	股东董事陈箭回避

	4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
	9,000
	根据风险因素，同时考虑综合回报进行定价，确保定价不优于非关联方
	保证
	2013年12月13日经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和风险管理委员会2013年第六次会议审议后提交董事会审批；2013年12月24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该关联交易议案后实施。
	无


同时，申请人补充披露当前关联交易管理要求严格按照《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监管要求制定，并贯彻执行。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报告期内申请人向关联方发放贷款的重大关联交易符合《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

    7.关于抵债资产

在审核中关注到，截至2014年12月31日，申请人处置期超过两年的余额28,233,561.81元（《公开转让说明书》115页）。律师认为，公司存在对实际占有的抵债资产超过2年未予处置的情况，不符合《财政部关于印发〈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金〔2005〕53号）的有关规定。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否规范经营，是否面临相应处罚，并请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补充披露上述处置期超过两年的抵债资产共涉及10笔业务，抵债物均为房屋土地，上述抵债物的取得，符合财政部《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2005财金53号）要求，在取得后，申请人对上述抵债资产已进行多次合法合规的处置。但由于抵债资产的具体情况，例如土地性质、市场因素等多种原因，一直未能处置。在对上述抵债资产的管理过程中，一直遵循财政部管理办法要求，合法合规的进行抵债资产管理，根据《银行抵债资产管理办法》要求禁止租赁及自用，并计提足额的减值准备，不存在面临处罚的问题。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申请人存在对实际占有的抵债资产超过2年未能处置的情况，不符合财金〔2005〕53号文的有关规定；但申请人抵债资产超期未能处置是因土地性质、市场因素等客观原因造成，不存在玩忽职守、怠于行使职权而造成抵债资产毁损、灭失等情形，不构成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不涉及重大行政处罚。
8.关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披露其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但未披露认定原因。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主办券商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补充披露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原因为：


(1)申请人各股东持股比例较为分散。单一持股最大的澳洲联邦银行持有47,375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0%，同受济南市财政局控制的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和济南市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分别持有申请人42,250万股股份、11,531万股股份，合计持有53,781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22.70%，单一股东持有或受同一控制人控制的关联股东合计持有的申请人股份均未超过总股本的30%，不存在能够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投资者，各主要股东所持股份表决权均不足以单方面审议或否定股东大会决议；不存在“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形”；


（2）根据申请人公司章程规定，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候选人，在章程规定的人数范围内，可以由上一届董事会提出董事的建议名单；持有或合计持有申请人发行在外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出一名董事人选，同一股东提名的董事人选已担任董事职务，在其任职届满前，该股东不得再提名董事候选人。现任董事11名，其中执行董事3名、独立董事5名、股东董事3名，现任执行董事和独立董事由上一届董事会提名并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股东董事布若非由澳洲联邦银行提名，股东董事毕志超由济钢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富达装饰有限公司联合提名，股东董事陈箭由山东建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公司联合提名，并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所以，申请人不存在能够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的投资者；


（3）申请人公司治理规范，经营方针及重大事项的决策均系依据章程规定，由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充分讨论后确定；经营决策与股东单位间保持独立，不存在股东直接委派申请人管理层的情况；不存在虽不是申请人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申请人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而，申请人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主办券商和律师确认了以上申请人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原因，并发表明确意见。
    9.关于域名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目前使用的官方网站域名已于2015年3月4日到期，但申请人未披露该域名是否已续用，如未取得，是否对申请人规范经营造成不利影响。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主办券商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补充披露已对域名及保护性域名及时续费，有效期至2020年，未对申请人规范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申请人所使用的域名已经全部合法续用，不会对申请人规范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10.关于未决诉讼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及其分支机构作为原告的争议标的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共计10起，作为被告的争议标的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共2起。但申请人未披露以上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对申请人财务状况的影响。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补充披露，截至反馈意见回复签署之日，12起诉讼事项尚无最新进展。

针对申请人作为原告的诉讼，均为申请人从事银行信贷业务所引起的借贷纠纷或追偿借款纠纷，申请人已对该等诉讼按实际情况计提了贷款减值准备8,811.53万元。该等重大诉讼共计10起，涉及争议本金金额共计约人民币57,587.04万元和美元262.92万元，其中2笔涉及争议本金金额共计24,900万元的重大诉讼中被告已提供房地产抵押和保证担保，另8笔涉及争议本金金额共计32,687万元的重大诉讼中被告已提供保证担保。同时申请人正积极追偿，通过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与其他金融机构债权人合作化解贷款人流动性风险等措施降低贷款损失风险，因此上述诉讼不会对申请人的财务和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申请人作为被告的诉讼，申请人已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依据未决诉讼有关材料，于2014年末对可能产生损失的未决诉讼事项进行评估和测算，计提预计负债5,339.25万元，未来有关事项可能实际产生的损失，对当期盈利状况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申请人及其分支机构涉及的重大诉讼不会对申请人的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11.关于社保、公积金缴纳情况

在审核中关注到，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并未对申请人为员工缴纳社保、公积金的情况发表意见。对此，要求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披露，报告期内，已根据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有关规定，执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按时为全体员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经核查，根据申请人及其分支机构所在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出具的证明文件，申请人及其分支机构正常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未受到处罚。申请人已执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全体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

    （四）信息披露方面

    1.关于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未完全按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2014年修订）的规定进行披露。对此，要求其补充披露相关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报告期内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拨备覆盖率，计息负债和生息资产的平均余额、利率，持有的金融债券等情况。主办券商、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披露已对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26号——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2014年修订）的要求，对相关披露信息进行了修订和补充披露。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已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归属于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拨备覆盖率、计息负债和生息资产的平均余额、利率及持有的金融债券等情况。

会计师认为，通过对已经实施的必要审计程序的进一步核查，申请人对上述问题所补充的披露和分析不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

    2.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未按照《公开转让说明书格式准则》披露申请人设立以来重大资产重组情况。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补充披露，自设立以来无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主办券商认为，根据说明、申请人提供的董事会、股东大会等重要会议纪要情况并经主办券商核查，申请人自设立以来无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会计师认为，通过对已经实施的必要审计程序的进一步核查，申请人对上述问题所补充的披露和分析不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

     3.关于董监高的薪酬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未按照《公开转让说明书格式准则》披露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和激励政策。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等相关情况，主办券商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披露，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薪酬、津贴方案》确定了董事、监事薪酬、津贴的标准和政策。独立董事、外部监事的津贴包括基本津贴、会议津贴和风险津贴；股东董事、股东监事不领取基本津贴和风险津贴，可以领取会议津贴。执行董事、职工监事以其在主要日常工作确定薪酬职等，按照申请人薪酬制度领取薪酬，不领取津贴。申请人聘请了韬睿惠悦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作为咨询机构对员工的薪酬标准和方案进行了设计，申请人执行董事、职工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体系由固定薪酬、可变薪酬、福利性收入组成。固定薪酬包括基础工资、职岗补贴，可变薪酬包括绩效奖金、风险奖金、其他奖金等，福利性收入包括为员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等。

2014年度，在申请人处领取薪酬的董事、监事（不含独立董事、外部监事、股东董事、股东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13人实际领取薪酬总额（税后）为1,244.92万元；独立董事5人实际领取津贴总额（税后）74.17万元；股东董事2人实际领取会议津贴总额（税后）2.50万元；外部监事3人实际领取津贴总额（税后）16.16万元；股东监事3人实际领取会议津贴总额（税后）1.80万元。按报酬区间披露人数如下：
（1）董事2014年度领取薪酬或津贴情况

	序号
	报酬区间
	董事人数

	1
	10万元以下
	4

	2
	10万元（含）至50万元
	4

	3
	50万元（含）至100万元
	-

	4
	100万元（含）以上
	3


（2）监事2014年度领取薪酬或津贴情况

	序号
	报酬区间
	监事人数

	1
	10万元以下
	6

	2
	10万元（含）至50万元
	-

	3
	50万元（含）至100万元
	2

	4
	100万元（含）以上
	1


（3）高级管理人员2014年度领取薪酬情况

	序号
	报酬区间
	高级管理人员人数

	1
	10万元以下
	-

	2
	10万元（含）至50万元
	1

	3
	50万元（含）至100万元
	4

	4
	100万元（含）以上
	1


注：1、2014年，黄家栋担任副董事长、行长职务，其领取薪酬情况仅在“董事2014年度在申请人领取薪酬或津贴情况”中反映。

2、毛芳竹于2014年6月辞去执行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其领取薪酬情况仅在“董事2014年度在申请人领取薪酬或津贴情况”中反映。

3、朱宁、李九旭、葛萍3人高管任职资格于2015年2月获中国银监会山东监管局核准，201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中未反映上述3人薪酬。

4、布若非、王毅2名董事未领取津贴。

（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从其他关联企业领取薪酬情况

	姓名
	截至2014年12月31日

任申请人职务
	2014年度在其他关联企业领取薪酬情况

	毕志超
	股东董事
	济钢集团有限公司

	陈箭
	股东董事
	山东建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胡文明
	股东监事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吴立春
	股东监事
	山东三庆置业有限公司

	李明吉
	股东监事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券商认为
，申请人已补充披露了有关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情况。

会计师认为，通过对已经实施的必要审计程序的进一步核查，申请人对上述问题所补充的披露和分析不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
    4.关于重大业务合同的披露

    在审核中关注到，《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申请人仅披露了正在履行和将要履行的重大业务合同，未披露已经履行完毕的重大合同。而《公开转让说明书格式准则》要求申请人披露报告期内对持续经营有重大影响的业务合同及履行情况。对此，申请人补充披露，主办券商、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补充披露了报告期内发生的单笔贷款金额2亿元以上的借款合同、与澳洲联邦银行签订的重大业务合同、与济宁银行签订的重大业务合同以及
与德国储蓄银行国际合作基金会签订的《咨询协议》。

主办券商认为，申请人已披露了报告期内所有的重大业务合同。

律师认为，报告期内，申请人重大业务合同的内容合法、有效，合同的履行不存在纠纷或重大法律障碍。

会计师认为，通过对已经实施的必要审计程序的进一步核查，申请人对上述问题所补充的披露和分析不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

5.关于与业务相关资源要素的披露

在审核中关注到，《公开转让说明书》中申请人披露了房屋建筑物的地址、建筑面积，土地使用权的取得情况和时间等信息，但未按《公开转让说明书格式准则》要求披露房屋建筑物的成新率或尚可使用年限；土地使用权的使用情况、使用期限和最近1期期末账面价值。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针对上述问题，申请人补充披露：

自有房屋：申请人补充披露了房屋建筑物的成新率。截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之日，申请人共拥有60处建筑面积共计为131,782.29平方米的房屋所有权，其中19项为申请人历史上房改房，在账务上已将上述房改房按会计规定进行了剥离处理，实际上申请人仅为该等房屋法律上的所有权登记单位，并未实际占有、使用。

土地使用权：申请人补充披露了土地使用权的使用情况、使用期限和最近1期期末账面价值。其中12项土地价值与对应地上房产一起作为固定资产入账，价值未体现在土地上；3项为房改房屋所在土地，在账务上已将上述房改房及所在土地按会计规定进行了剥离处理，实际上申请人仅为该等房屋法律上的所有权登记单位，并未实际占有、使用。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除因房改房及所在土地按会计规定进行了剥离处理外，申请人合法拥有已入账房屋及其对应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会计师认为，通过对已经实施的必要审计程序的进一步核查，申请人对上述问题所补充的披露和分析不存在重大不合理之处。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方面

1.关于股东回避表决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未披露在本次股票发行决策过程中，存在利益相关方回避情形的，是否采取了表决权回避的措施。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补充披露：

（1）关于股东大会的回避表决。2014年9月16日，申请人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议案，并授权董事会具体负责办理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工作；由于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发行对象尚未确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不涉及利益相关方回避情形，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关于董事会的回避表决。2015年3月23日，申请人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对股东资格进行了审核并通过了相关认购方认购申请人股份的议案，其中关于澳洲联邦银行认购股份的议案，关联董事布若非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本次定向发行决策过程中，存在利益相关方需要回避情形的已采取了表决权回避的措施，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关于发行对象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根据中国银监会的要求在向其申报定向发行申请时，已初步确定澳洲联邦银行、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山东齐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济南苍合经贸有限公司等5家原股东和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等2家新股东为认购意向方，并与上述认购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但在定向发行说明书的“发行对象”部分，申请人只披露了发行对象范围，未披露具体发行对象，申请材料相关部分披露不一致且未披露附生效条件认购合同的签订时间。此外，主办券商未就本次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相关规定发表明确意见。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主办券商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补充披露了发行对象情况。申请人披露已与澳洲联邦银行、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山东齐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济南苍合经贸有限公司等5家原股东及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等2家新股东达成认购意向，与上述认购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并披露了以上7家股东的具体情况。

主办券商认为上述发行对象中，澳洲联邦银行、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市中区财政局、山东齐鲁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济南苍合经贸有限公司均为申请人原股东，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均为依法设立且有效存续的法人机构，注册资本均在500万元以上，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第三条、第六条规定的条件。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中包括5名原股东和2名新股东，发行对象数量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3.关于优先认购安排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本次股票发行已按照中国银监会的要求初步确定5家原股东和2家新股东为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初步达成认购意向并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同时，申请人披露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东大会召开日登记在册的法人股东如符合发行对象确认条件，享有优先认购权。申请人以上优先认购安排与按照中国银监会要求初步确定的认购方存在冲突。对此，要求申请人补充披露，主办券商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补充披露了发行对象的认购过程：

    ①董事会审议通过发行方案：2014年8月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定向发行股票的议案》；

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方案：2014年9月16日，申请人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本行定向发行股票的议案》等议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确定包括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发行时机、发行起止日期、发行方案的调整及与本次发行方案有关的其他一切事项；

③向银监会报送增资扩股方案前，9名法人股东提出认购意向，最终与其中5名达成认购意向：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完成后至向中国银监会报送增资扩股方案前，共有9名法人股东提出认购意向，公司确定澳洲联邦银行、重汽集团、市中区财政局、齐鲁汽贸、苍合经贸等5名法人股东符合发行对象确认条件，并初步达成认购意向，5名法人股东分别认购9,440万股、1,872万股、200万股、200万股、150万股股份；

④与2名新股东达成认购意向：根据2015年1月27日济南市财政局下发的《关于支持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的批复》（济财办〔2015〕2号），经市政府批准，确定由济南西城置业有限公司作为入股股东，同比例增持公司10,717万股股份。同时，申请人与符合发行对象确认条件的兖州煤业达成认购意向，兖州煤业认购24,621万股股份。申请人与上述认购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并将认购情况上报中国银监会；

⑤银监会批准增资扩股方案：2015年3月13日，中国银监会作出《中国银监会关于齐鲁银行增资扩股方案的批复》（银监复〔2015〕218号），原则同意齐鲁银行本次增资扩股方案，非公开募集不超过4.72亿股的股份；齐鲁银行应严格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完成上述增资扩股事宜，并应按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另行申请本次增资扩股所需审核的股东资格等事宜；

⑥董事会审议本次认购对象股东资格：2015年3月23日，申请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要求，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的股东资格进行审查，并做出了同意认购的相关决议。

综上所述，董事会已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确定了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并与发行对象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本次发行方案已获得中国银监会的批复；但申请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在本次发行股份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能生效。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
，申请人在定向发行过程中对优先认购的安排符合中国银监会批复的增资扩股方案，申请人与发行对象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合同》在申请人本次发行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方能生效。

    4.关于定向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

在审核中关注到，申请人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披露了本次定向发行对申请人的影响，但主办券商、律师没有对有关影响发表明确意见。对此，要求主办券商和律师补充发表意见。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本次定向发行将显著提升公司的资本实力，对公司的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现金流量及后续发展带来积极影响，且本次定向发行完成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关系、管理关系、同业竞争及关联交易情况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对其他股东权益有一定的积极影响。

5.关于股份限售

在股份限售方面，申请人披露，本次发行的股票在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通知》（银监办发〔2010〕115号）及其他监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或发行对象承诺的期限内（以较长者为准）不得转让，但未具体明确股份限售期限。对此，要求申请人进一步明确股份限售期限，主办券商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申请人补充披露，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资格审核的通知》（银监办发[2010]115号）的规定，中小商业银行主要股东，是指持有或控制中小商业银行5%以上（含5%）股份或表决权且是银行前三大股东，或非前三大股东但经监管部门认定对中小商业银行具有重大影响的股东。主要股东董事会应当出具正式的书面承诺，承诺自股份交割之日起5年内不转让所持该银行股份，并在银行章程或协议中载明；到期转让股份及受让方的股东资格应取得监管部门的同意。

因此，申请人现有主要股东包括澳洲联邦银行、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其中济南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未认购本次定向发行的股份。同时，因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次发行完成后将持有申请人8.67%的股份，将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成为主要股东。主要股东澳洲联邦银行、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书面承诺，澳洲联邦银行本次所认购的9,440万股股份、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本次所认购的24,621万股股份，自股份交割之日起5年内不得进行转让。

主办券商和律师认为，参与本次发行的澳洲联邦银行、兖州煤业所认购的本次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交割之日起5年内不得转让，并已在修订后的《定向发行说明书》中具体明确了本次定向发行股票的具体限售期限。

6.关于本次定向发行相关特有风险

    申请人披露本次定向发行股票尚需提请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批准或核准，存在发行未获得批准的风险。鉴于申请人已在定向发行说明书扉页声明申请人定向发行的申请尚未得到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定向发行说明书经批准后才发生相应法律效力，申请人应修订相应表述。
申请人披露已删除“1、本次定向发行未获得批准的风险”的表述。

三、合规性审核意见

根据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文件以及对反馈意见的回复，我会认为，申请人信息披露基本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公开转让说明书格式准则》、《定向发行说明书格式准则》、《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章程必备条款》、《审核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关中介机构已就本次申请的相关问题依法发表了明确的意见。据此，我会同意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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